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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29日，韩国宪法裁判所宣告对《为应对气候危机之碳中和及绿色增长基本法》（下称“碳中和基本法”）第8条第1款作

出了不合宪决定。根据该裁定，韩国宪法裁判所认为，《碳中和基本法》第8条第1款没有以任何形式提出2031年至2049年的

减排目标相关的定量性标准，不符合宪法，必须在2026年2月28日之前修订，但在修订之前，该条款仍将继续适用。

本次法律简讯将探讨此次宪法裁判所裁定的主要内容及其启示。

 

1. 事件背景

2015年生效的《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做为应对气候危机的多边条约，制定了下列目标，即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

在工业化前水平基础上远低于2℃的水平，并为把升温进一步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为实现这项目标，各缔约国需以每五年

为周期提交自主设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即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并从2023年起

，缔约方会议将每五年对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全球定期盘点（Global Stocktake，GST）。

此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于2018年10月发布的《全球升温

1.5℃特别报告》指出了必须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1.5℃以内的科学依据，且该报告称应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Net-

Zero，即净零碳排放），以期在2100年之前将气温升幅控制在1.5℃以内。

自该提议以来，以欧盟为首，美国、中国、日本等各国相继宣布碳中和目标，并且韩国也于2020年10月宣布“2050碳中和”，并

于2021年9月制定了《碳中和基本法》。

 

2. 《碳中和基本法》第8条第1款及相关规定

《碳中和基本法》以截至2050年为止实现碳中和，从而步入碳中和社会作为国家愿景（《碳中和基本法》第7条第1款），与此

相关，规定“到2030年为止，在比2018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35%以上的范围内，按照总统令规定的比例减少国家温室气



体排放量”作为中长期减排目标（《碳中和基本法》第8条第1款）。该法的实施令中，将这一比例规定为40%（实施令第3条第

1款），而这与韩国在2021年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NDC相一致。

同时，政府应根据《巴黎协定》等国内外情况，每五年重新审查中长期减排目标等，并在必要时根据《巴黎协定》第4条的“进

展原则”*，对上述事项进行调整或重新予以设定（《碳中和基本法》第8条第4款）。

*进展原则：系指《巴黎协定》第4条第3款的原则，各国需展示超出现有规定NDC的努力，以期形成持续努力加强温室气体减排的结构。 

 

3. 申请人的主张及宪法裁判所的判断 

申请人主张：①《碳中和基本法》第8条第1款规定，到2030年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应在相较于2018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

减少35%以上的范围内，按照总统令规定的比例减少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而该法实施令第3条第1款中将该比例规定为

40%（设定到2030年的减排目标），以及②《碳中和基本法》第8条第1款没有规定2031年至205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未

设定2031年至2049年的减排目标），系没有尽到国家的最低保护义务，违反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等，因而不合宪。

对此，宪法裁判所作出以下判断： 

1) 对于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判断

① 关于设定到2030年的减排目标

宪法裁判所认为，2030年的减排目标比例数值是为了到2050年为止实现碳中和目标以渐进、持续减排作为前提的中期

目标，其具体数值的设定受多种因素和变数的影响，因此无法仅根据此数值断定其是否向未来转移了过重的负担。因此

，该目标不能被视为未达到应对气候危机这一危险状况所需的最低保护措施，故不能认定违反了禁止保护不足原则。

② 关于未设定2031年至2049年的减排目标

宪法裁判所指出，《碳中和基本法》第8条第1款仅规定了截止2030年的减排目标，但对2031年至2049年的减排目标没

有提出任何定量标准，并且结合相关法律体系来看，也没有任何实质性措施来确保渐进、持续地减排实现2050年碳中

和目标，这实际是通过向未来转移过重的负担的方式制定减排目标，其未达到应对气候危机这一危险状况所需的最低限

度保护措施，违反了禁止保护不足原则。

特别是，即使适用“进展原则”，由于现实中的各种条件，“进展的速度”可能会变慢，如果不在法律中大致设定2031年以

后的减排目标相关的定量标准，而是交由政府自由裁量，那么政府很可能会考虑到韩国国内存在许多温室气体高排放行

业的产业特性，更倾向于缓解短期的减排负担，因此无法加快减排比例，导致温室气体的累计排放量增加，最终可能使

2050年的碳中和目标难以实现。

2) 对于法律保留原则的判断

① 关于设定到2030年的减排目标



《碳中和基本法》第8条第1款规定了到2030年为止的减排目标的定量下限，并委托通过总统令确定具体数值。对此

，宪法裁判所认为，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数值和路径属于专业性和技术性领域，在法律中加以详细规定存在局限性

，并且在确定具体内容时，应尊重政府的外交权限。因此，宪法裁判所认为难以认定其违反法律保留原则。

② 关于未设定2031年至2049年的减排目标

宪法裁判所判定，《碳中和基本法》第8条第1款未对2031年至2049年的减排目标设定大致的定量标准，违反了包括议

会保留原则在内的法律保留原则。

具体而言，宪法裁判所认为，规划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路径属于各种利益冲突且需要高度的社会共识的领域。因此

，2031年以后的减排目标的大致内容也应在除《宪法》外反映最高水平社会共识规范的“法律”中予以规定。宪法裁判所

进一步指出，尽管下一代将更多地面临气候危机的影响，但他们参与当前民主政治过程的机会有限，因此，立法者在制

定中长期温室气体减排计划时，应承担更加具体的立法义务和责任

3) 不合宪决定

综上所述，宪法裁判所认为，现行《碳中和基本法》第8条第1款未对2031年至2049年的减排目标设定任何定量标准，违反了

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侵犯了申请人的环境权。

但是，对于《碳中和基本法》第8条第1款规定的2030年之前中长期减排目标的具体比例，宪法裁判所认为难以认定其违反了禁

止保护不足原则或法律保留原则。同时，考虑到如果废除该条款，其现有的中期目标也将消失，从而引发更严重的违宪问题等

，因此作出了不合宪决定*。政府有义务在2026年2月28日之前推动修订立法。

*“不合宪决定”：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尽管认定相关法律违宪，并要求进行后续立法，但目前暂时维持其效力。

 

4. 启示

自2015年荷兰地方法院作出所谓的乌尔根达（Urgenda）判决，承认国家有义务减少温室气体并命令提高减排目标以来，全球

各地相继展开了气候诉讼。德国也与韩国类似，设有宪法请愿制度。2021年，德国联邦宪法裁判所认为德国《气候变化法》规

定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不足，侵犯了下一代的基本权利，裁定其违宪。

此次韩国宪法裁判所的裁定作为亚洲首例气候诉讼的结果而受到了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裁定特别强调了“进展的速

度”。具体而言，宪法裁判所指出，如果包括减排目标在内的气候危机对策仅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判断，则政府为了减轻政治负

担，大概率会将积极的减排努力推迟到下一代，这最终可能会使实现碳中和目标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宪法裁判所强调，法律

应当发挥保障作用，确保碳减排能够以适当的速度推进。

在此次裁定作出之前，国会和社会团体持续提出主张，认为应大幅扩大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有偿分配比例等，以提高排放权交易

制度的实效性，进而实现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随着此次裁定的作出，预计政府将不得不进一步加强其气候对策。特别

是，如果根据此次裁定对《碳中和基本法》进行修订，那么也将会确定2031年至2049年的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此种情况下

，从第5个规划期（2031-2035）开始，相关产业将直接受到影响。



由于政府的气候对策对国家产业全局影响极大，因此在制定减排目标或加强气候对策的过程中，预计政府将进行征求各界利益

相关者意见的程序。有鉴于此，各产业界有必要积极参与相关协商，以确保树立合理的气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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